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09年度教师系列高、中级水平能力测试工作方案
按照省职改办《关于调整全省水平能力测试工作的通知》（鄂职改办〔2008〕29号）有关要求，和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水平能力测试工作的通知》精神，为做好我校2009年度教师系列高、中级水平能力测试工作,现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测试组织
在湖北省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湖北省教师专业技术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的领导下，由湖北省教师专业技术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人事处承办具体测试工作。
二、测试原则
坚持师德与业务考察并重，注重质量的原则；坚持客观、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发展性评价的原则。

三、测试对象

凡符合鄂职改办[2009]108号文件规定拟申报评审高等学校教师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未具有相应级别水平能力测试有效合格证书的，均应参加学校组织的本次水平能力测试。
拟2年内申报评审高等学校教师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未具有相应级别水平能力测试有效合格证书的，可自愿参加本次水平能力测试。
在教师岗位上工作，已经取得其他系列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可自愿参加本次水平能力测试。测试合格人员，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可享受教师系列相应专业技术职务待遇。
四、测试内容与办法
1、水平能力测试的内容主要包括：从事专业工作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本专业国内外前沿发展情况；从事专业工作的实际能力和水平。

2、水平能力测试方法：采取说课评教和平时教学考核情况相结合的形式。
教师所在单位根据参加测试人员情况成立中级水平能力测试专家组，负责本单位中级水平能力测试工作。专家组由3～5人组成，要求成员具有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学经验丰富。
学校根据参加测试人员情况成立高级水平能力测试专家组，负责全校高级水平能力测试工作。专家组成员由校教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及教师所在单位专家组成。
（1）说课成绩：每位参加测试人员准备两个题目，当场抽签决定说课内容。说课时间由专家组视情况确定，一般应控制在20至50分钟内。专家组听课后结合专业进行提问，遵照“公正、公平、合理、先后一致、适当兼顾小组之间平衡”的原则，按《专业技术水平能力评分表（说课）》（见附件1）进行量化综合评分，满分为70分。每位专家对测试对象独立打分后确定最终成绩，并在评分表“测试专家签名”处签名。
（2）教师平时教学考核情况：

专业教师由所在单位根据教师平时听课情况及学生评分情况综合评定给出分数，思政类教师由所在单位根据其平时工作表现情况打分，满分为30分。
说课和平时教学考核情况两项合计为100分。

五、测试的结果及效用
校内测试工作完成后把《湖北省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水平能力测试成绩审批（报名）备案表》（按测试成绩排序）报省教育厅审定。根据教育厅规定，2009年全省高级（省直中级）水平能力测试通过率控制在70%以内。合格证书由省职改办统一负责印制，省教育厅下发。合格证书有效期限为三年（含当年）。专业技术职务水平能力测试合格证书，是参加相应级别职称评审的必备条件。凡测试未合格者，不能参加相应级别的职称评审。

六、测试费用

按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鄂价费[2001]32号）和省财政厅、省人事厅《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费收费标准调整后具体分解使用标准的通知》（鄂财综发[2003]12号）的规定，测试费100元/人，证书工本费7元/人。

七、测试工作总体时间安排
1、报名时间：2010年3月1日～3月2日

2、测试时间：
中级：2010年3月4日（下午）或3月5日（上午）
高级：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3、相关注意事项：

（1）评委要求：专家考核组成员由各学科组组成，要求3名以上，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学经验丰富。

（2）各单位根据工作安排选择具体测试时间（2010年3月4日（下午）或3月5日（上午）），填报《水平能力测试报名表》（见附件2）及《评委组成情况表》（见附件3），于3月2日前交于校人事处。（须同时报送电子文档）
（3）具体测试地点安排将于3月3日另行通知，各单位办公室负责通知本单位参加测试人员及专家组成员，并按照规定时间负责组织测试，届时湖北省教育厅教师管理处相关领导将到测试现场进行巡视。
（4）评分表由各单位办公室组织填写（注意：1式3份需贴照片，测试专家签名1栏必须填写）。 
（5）各单位于2010年3月8前将本单位测试结果、评分表及测试费交至校人事处。

附件1：湖北省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水平能力测试评分表（说课）
附件2：2009年度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师专业水平能力测试报名表

附件3：2009年度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师专业水平能力测试评委组成情况表
附件4：2009年度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师专业水平能力测试

情况汇总表（按得分高低顺序填写）
人事处
2010年2月26日
